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章程

（经海仲委第十八届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0年 11月 6 日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简称“海仲委”）是 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内设立的专门处理海事、海商、物流等

争议的常设仲裁机构。

第二条 海仲委曾使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名称。

第三条 海仲委设在北京。

第二章 主要职能

第四条 海仲委的主要职能是：

（一）受理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国际、涉外及国内海事、海

商、物流等争议仲裁案件；

（二）提供当事人约定由海仲委处理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

（三）根据约定或请求，为机构或非机构仲裁提供指定仲裁员等相关服务；

（四）参与、组织及协调相关公共法律事务；

（五）研究和宣传推广海事仲裁及其他非诉讼争议解决的方式方法；

（六）开展仲裁法律教育培训及业务交流，参加国内外相关组织的活动。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海仲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上述组成人员由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知名人士担任，

每届任期三年。在必要时，任期可做适当调整。

第六条 海仲委设名誉主任一人、顾问若干人，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

国国际商会）邀请有关知名人士担任。

第七条 海仲委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门委员会。

第八条 海仲委设秘书长一人，负责海仲委的日常工作，由海仲委聘任。

第九条 海仲委设立仲裁院和秘书局。

第十条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海仲委在上海设立上海总部，在具备条件的城市

设立分会、仲裁中心等派出机构。

第四章 委员会议

第十一条 委员会议由海仲委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及委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通过海仲委章程；

（二）审议通过海仲委年度工作报告；

（三）讨论海仲委工作方针、工作原则等重要事项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四）主任会议提请讨论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二条 委员会议由主任或授权的副主任主持召开，每年召开一次。在必要时，

可以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委员会议的决议须经多数委员同意方为有效。委员可提交书面意见，

其书面意见与出席会议委员的意见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章 主任会议

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由海仲委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在委员会议闭会期间，

负责海仲委的工作，履行委员会议的相关职责，并负责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仲裁规则、其他争议解决规则及其修订事项；

（二）研究决定仲裁员的聘任、解聘事项；

（三）研究决定授权仲裁院和秘书局管理的事项；



（四）研究决定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主任会议由主任或授权的副主任主持召开，原则上每年召开二次。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的决议须经主任会议多数组成人员同意方为有效。主任会议

组成人员亦可提交书面意见，其书面意见与出席会议人员的意见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章 专门委员会

第十七条 海仲委设立如下专门委员会：

（一）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就仲裁案件程序和实体等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

咨询意见；

（二）仲裁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会，负责就仲裁员资格审查、聘任、考核及业务

培训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案例编辑委员会，负责仲裁案件等案例编辑等工作。

海仲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

第十八条 各专门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一至二人以及委员若干人，

由海仲委聘任。

第七章 仲裁院

第十九条 仲裁院负责海仲委案件程序管理等业务工作。仲裁院设院长一人。

仲裁院的主要职责为：

（一）管理国际、涉外及国内海事、海商、物流等争议仲裁案件；

（二）提供海事调解、诉调对接等争议解决程序管理服务；

（三）提供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管理服务；

（四）开展仲裁及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研究；

（五）开展仲裁及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的宣传及推广工作；

（六）负责海仲委其他业务工作。

第八章 秘书局



第二十条 秘书局负责海仲委内部日常行政管理事务，并负责海仲委应参与、组

织或协调的公共法律事务。秘书局在秘书长领导下开展工作。

秘书局的主要职责为：

（一）组织实施海仲委年度工作计划；

（二）承担委员会换届及委员会秘书工作；

（三）组织实施对仲裁员的培训、监督和管理；

（四）向国家立法部门提出海事立法修改意见和建议，参与国际仲裁法律规则的

制定；

（五）负责海仲委财务收支和管理；

（六）承办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务。

第九章 派出机构及其他机构

第二十一条 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是海仲委的派出机构，由海仲委报请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批准后设立，由海仲委直接领导。海仲委

制定对派出机构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设秘书长一人，负责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

心的日常工作，由海仲委聘任。

第二十三条 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设立仲裁院，设院长一人，由海仲委聘任。

经海仲委授权，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仲裁院负责如下事务：

（一）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负责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

（二）提供其他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管理服务；

（三）开展仲裁业务培训宣传和推广工作;

（四）定期向海仲委上报工作情况及其他应报告事项；

（五）海仲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四条 海仲委设立的其他机构，包括：

（一）仲裁办事处，系海仲委的宣传联络机构，根据海仲委授权，协助开展相关



工作。

（二）海事调解中心，根据海仲委授权，提供海事调解程序管理服务。

（三）特定行业仲裁中心，根据海仲委授权，为解决特定行业争议提供服务。

以上机构由海仲委报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批准后设立，

负责人由海仲委聘任。

第十章 仲裁规则及其他争议解决规则

第二十五条 海仲委制定仲裁规则，适用于海仲委受理的仲裁案件。

第二十六条 海仲委可以制定行业仲裁规则，适用于解决特定行业争议案件。

第二十七条 海仲委可以制定其他争议解决规则，适用于解决其他争议案件。

第二十八条 仲裁规则及其他争议解决规则的制定及修订须经主任会议审议通过，

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核准后施行。

第十一章 仲裁员及其他争议解决专家

第二十九条 海仲委设立仲裁员名册，适用于海仲委受理的仲裁案件。

第三十条 海仲委可以设立行业仲裁员名册，适用于解决特定行业争议案件。

第三十一条 海仲委可以设立其他争议解决专家名册，适用于解决其他争议。

第三十二条 仲裁员经仲裁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会审查通过，经主任会议批准，

由海仲委聘任。

其他争议解决专家由海仲委聘任。

第十二章 财务

第三十三条 海仲委的经费来源为：

（一）当事人交纳的仲裁费；

（二）开展活动或其他服务的收入；

（三）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三十四条 海仲委的经费支出为：

（一）办理仲裁案件等费用；

（二）日常办公费用；

（三）仲裁宣传推广费用；

（四）其他必要的支出。

第十三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由海仲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于 2014年 9 月 5 日经海仲委第十八届委员会审议通过，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备案，自 2015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